	
	

	
	


天津滨海新区条例 
﻿

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五十九号）


　　《天津滨海新区条例》已由天津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于2002年10月24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02年12月1日起施行。


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2年10月24日　　　　 

天津滨海新区条例

（2002年10月24日天津市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滨海新区的开发建设，加快滨海新区经济发展，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滨海新区范围包括塘沽区、汉沽区、大港区和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港保税区、天津港区以及东丽区、津南区的部分地区。具体界线由市人民政府确定。

　　第三条　滨海新区是以建设现代化工业基地和现代物流中心为目标，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立足天津，服务周边，面向世界，高度开放的经济区。

　　第四条　滨海新区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政府职能、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进行制度创新。


　第二章　管理机构和行为规范

　　第五条　滨海新区管理委员会是市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代表市人民政府行使有关滨海新区建设的管理权，对滨海新区开发建设和经济发展履行以下职责：
　　(一)组织草拟滨海新区经济发展规划，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二)组织编制滨海新区区域性城市发展规划、国土利用规划，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三)审批滨海新区各功能经济区的发展计划和产业布局；
　　(四)协调或者批准建在滨海新区内、属于市级审批的各类建设项目，协调、组织滨海新区内跨行政区和功能经济区建设项目的实施；
　　(五)筹集、管理和使用滨海新区建设发展专项资金；
　　(六)协调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国家有关部委驻滨海新区机构的工作；
　　(七)市人民政府赋予的其他职责。

　　第六条　滨海新区内各区人民政府、各功能经济区管理机构，根据各自职责负责各自辖区的行政管理工作，接受滨海新区管理委员会对经济建设工作的指导、协调。涉及滨海新区整体长远发展的土地利用、产业布局、重点投资项目和结构调整等重要经济事项，应当向滨海新区管理委员会报告。
　　对滨海新区内务区人民政府、各功能经济区管理机构决定的事项，不符合本市总体规划和滨海新区规划的，滨海新区管理委员会应当予以纠正，并向市人民政府报告。

　　第七条　滨海新区管理委员会与市级各行政管理部门共同推进滨海新区内政府职能转变和审批制度的改革，遵循廉洁、高效、勤政的原则，依法行政。
　　行政审批的依据、内容、对象、条件、程序、时限必须公开；未经公开的，不得作为审批依据。对不利于滨海新区发展的行政审批规定，市人民政府应当依法予以撤销，并向社会公布。
　　行政性事业性收费的项目、范围、标准和手续，应当符合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并事先予以公开。对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性事业性收费，被收费单位和个人有权拒绝缴纳。

　　第八条　滨海新区管理委员会可以根据滨海新区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按照精简、效能的原则设立必要的工作机构。


　第三章　投资促进和保障

　　第九条　境内外组织和个人可以在滨海新区投资兴办各类企业，但法律、法规禁止的除外。

　　第十条　滨海新区重点鼓励下列投资项目：
　　(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二)高新技术产业项目；
　　(三)以高新技术装备的传统产业项目；
　　(四)现代服务业项目。

　　第十一条　在滨海新区投资兴办的企业，享受国家规定的优惠政策；符合滨海新区产业布局规划的投资项目，享受功能经济区相应的特殊优惠政策。

　　第十二条　鼓励境内外从事金融、保险、律师、会计、信息咨询、风险投资、研究开发的组织和个人，在滨海新区设立机构，依法开展业务活动。

　　第十三条　滨海新区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制止垄断经营和不正当竞争行为。

　　第十四条　滨海新区应当按照本市建设现代化国际港口大都市的目标，统筹规划并加强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建设，完善城市功能，在能源、交通、通讯、信息等方面为企业经营发展提供良好条件。

　　第十五条　滨海新区应当提高和完善社会服务功能。促进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事业的发展，提高滨海新区文化品位和人的综合素质。健全劳动和社会保障制度，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维护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保障滨海新区生产、生活的正常进行。

　　第十六条　滨海新区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依法保护环境，改善和提高滨海新区的整体环境质量。
　　滨海新区禁止新建不符合环境保护标准的项目，扩建、改建的项目应当符合环境保护标准。

　　第十七条　滨海新区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建立和完善规章制度，保护各类组织和个人的合法权益。


　第四章　附则

　　第十八条　滨海新区管理委员会可以依据本条例制定实施细则和相关规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施行。

　　第十九条　本条例适用于滨海新区的组织和个人，以及滨海新区外的组织和个人在滨海新区从事与本条例相关的活动。法律、法规对滨海新区各功能经济区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条　本条例自2002年12月1日起施行。




